
國立屏東大學應用英語學系(所) 

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(所)務會議紀錄 

開會時間：106 年 03 月 03 日(五)上午 12 時 10 分整 

開會地點：本校屏商校區行政大樓 6 樓第一會議室 

主席：潘主任怡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陳佳貞 

出(列)席人員：(如簽到表) 

壹、宣讀上次(106 年 02 月 15 日)會議決議事項暨執行情形：准予備查 

案由 決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

提案一：擬訂定本學系轉系

(所)要點。 

照案通過。 應用英語學系 依決議執行 

貳、主席報告：(無) 

參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人：應用英語學系 

案由：推選本學系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一名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人文社會學院院辦助教 106 年 3 月 2 日電文：本學期第 1 次院務會

議提案四決議: 伍院長無意連任。依要點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辦理新院

長遴選事宜。 

2. 依本院院長遴選、續聘及解聘實施要點第二點「本學院為辦理院長遴選

工作設院長遴選委員會，原任院長為當然委員，另由本學院各系(所)推

選專任副教授以上一人為委員組成之。」。 

3. 投票選出本學系專任副教授一人擔任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。 

辦法：本案經票選後，得票最高者擔任並將名單送人文社會學院。 

決議：本學系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由潘怡靜副教授擔任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(無) 

伍、主席結論：(無) 

陸、散會。(同日 14：10) 

  



應用英語學系專任副教授擔任本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委員選票 

依據人文社會學院院辦助教 106 年 3 月 2 日電文：本學期第 1 次院務

會議提案四決議: 伍院長無意連任。依要點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辦理

新院長遴選事宜。 

依本院院長遴選、續聘及解聘實施要點第二點「本學院為辦理院長遴

選工作設院長遴選委員會，原任院長為當然委員，另由本學院各系(所)

推選專任副教授以上一人為委員組成之。」 

《本學系專任副教授名單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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